
                  
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： 
 

保育農地郊野  善用閒置土地 
 

土地供應小組以「大辯論」為題展開諮詢，然而「辯論」的種種前提已經將基層市民

和農地、海洋以及郊野公園的使用者置於對立面，仿似要解決房屋問題必須破壞珍貴的自然資

源。一覽諮詢預設選項、問卷設計以至宣傳，無一不是假諮詢、真益地產商的證據。令人感嘆

，香港欠的不是土地，而是公義。 
 
諮詢誤導公眾 
 

政府提供的十八種土地供應選項當中，有三項涉及填海（維港以外近岸填海、東大嶼

都會及綜合發展內河碼頭及鄰近用地）、三項涉及開發郊野公園（兩個郊野公園邊陲地帶、填

平船灣淡水湖及發展其他郊野公園地帶），還有一項直指以公私合營發展新界農地。這些開發

土地的方式嚴重損害自然環境、剝奪市民作休閒和自然教育空間，亦破壞鄉郊及農業發展。 
 

香港的綠化面積一直讓我們引以自豪。繁華鬧市是香港的脈膊，而郊野公園則是這個

城市的呼吸。市民生活必需的空間除了石屎建造的住宿以外，還有自然休閒的喘息空間。郊野

公園是市民的最大的公共空間，自然而寧靜的環境讓人舒展身心，有益精神健康。另一方面，

香港的生態多樣性非常高，郊野公園對保育香港自然生態來說極為重要。此外，郊野公園亦有

教育及推廣生態旅遊的功能。 
 
勿壞農地郊野 

土地供應小組宣稱有些郊野公園的邊陲地帶「生態價值不高」及「公眾享用價值較

低」，但諮詢文件寫明：「現時政府仍未備存有關每個郊野公園生態狀況的完備資料庫，亦未

有郊野公園內公眾享用價值相對較低的土地數量的準確資料。」意即相關生態及技術研究尚未

完成，政府根本不能肯定那些生態價值不高、公眾享用價值又較低的地帶真正存在。然而，諮

詢文件卻以：「0.1%的郊野公園土地估計可提供約7,500個住宅單位。」這種說辭去推銷一個

未知是否存在的選項，是空中樓閣，不切實際。 
 

農地更不應作為土地供應選項。二零一六年施政報告中就提及：「農業的價值並不限

於對經濟的貢獻。發展本地農業可以增加市民對食物產地的選擇，亦有助善用土地資源，改善

鄉郊環境、衞生及保護生態。」過去三份《施政報告》亦有提及落實「新農業政策」，包括設

立農業園和農業優先區，然而政策進度緩慢，農地卻已被土地供應小組納為開發選項之一。地

產商囤積最少一千公頃農地儲備，而政府在表面上有意支持香港農業，實際上卻以「公私合

營」為地產商提供改劃農地土地用途的方法，完全無考慮本地農業及環境。農地及農業的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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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值無可取代，政府應先完成設立農業園和農業優先區的研究報告，不應考慮開發農地作其他

用途。 
 

一再將環保與房屋問題置於對立面，仿彿拒絕破壞郊野公園便是對基層住屋問題置諸

不理。事實上，大量閒置土地、棕地、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等生態價值低及功能少的土地仍

然有待開發，填海、開發郊野公園及收回農地建屋會嚴重破壞香港生態環境，不可逆轉，覆水

難收，絕不應與其他選項並置。 
 
保育置若罔聞 
 
            土地之辯中，「保育」竟完全沒有被提及。辯論在於空間如何使用，不單是針對土地

及空間，更是有關不同範疇如藝術、文化、歷史對空間的討論及想像。這裡不能只以供求為前

題，要打破狹隘的買賣思維，將立體去看待土地。其中例子有荒廢多年的大坑衛斯理村，縱是

具有意義非凡的建築，但其高昂的維修費及保養費亦使人卻步申請租用，使之多年懸在地政總

署短期租約用地名單中，乏人問津。同樣的情況其他閒置土地或校舍俯拾皆是，致使「有田無

人耕」，成功使用的機率極低。在小組文件中，雖有提到同類用地似乎亦可申請財政預算案中

的10億預留撥款，但到底如何處置在名單上的逾180所閒置校舍，值得政府深思。 
 
              另一例子則是正受存亡威脅的屯門工合龍窯。該地自從1980年代末，政府一直視若

無睹。現在政府覓地建屋的方向，更將以往培愛學校、柔莊之家及工合龍窯的群組規劃拆散，

令人扼腕。插針式將培愛小學校舍改為住宅，並改劃將毗鄰此地的龍窯面積納入，以增加地積

比，是無所不用其極，亦可見政府在土地規劃上不理解、不理會小區的發展脈絡；早前對於屯

門分區規劃大綱圖的改劃，亦無對龍窯任何着墨。由此可見，土地專責供應小組還是政府本身

，都無意無心關注保育。小組文件的視野極之傾側及失衡，令我憂心忡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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